莆田市涵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整治旅游
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公告

根据2025年全国集中推进16件具体实事工作部署，为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优化涵江旅游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重点整治内容
（一）整治无证经营问题。严厉打击未取得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的“黑导游”，查处导游转借导游证、未受旅行社委派私自承揽导游业务、擅自变更行程等违规行为，整治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行为。 
(二)整治强制购物问题。整治导游、旅行社与涉旅企业或市场主体串通，以欺骗、诱导、恐吓、侮辱、弃置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项目等强迫消费行为；严查回扣和商业贿赂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查旅行社通过安排购物或自费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不合理低价游”。 
(三)整治旅游合同与服务质量问题。检查旅行社是否与游客签订详细、规范的旅游合同；整治旅行社以欺骗、隐瞒事实等方式，诱导旅游者签订不规范或含有不公平格式条款的旅游合同，以及导游未按旅游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擅自变更行程、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等。 
(四)整治虚假宣传问题。整治旅行社、导游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对旅游产品或服务虚假宣传，以虚假宣传、承诺等行为欺骗、误导消费者购买不合格旅游产品的违法违规行为。 
(五)整治文旅部门履职问题。整治文旅部门工作人员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或者纵容包庇、参与违规违法等腐败作风问题。
二、投诉举报
举报电话：0594-3310333（工作日时间 ）  0594-12345
受理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来访来信地址：莆田市涵江区涵华东路2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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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事项
举报人在提供相关线索时，请尽量详细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人员及具体情况，并提供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进行后续核实处理。我们将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确保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举报人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严禁借举报名义对他人诬告、陷害。
请游客朋友们选择正规旅行社，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切勿轻信低价旅游广告，避免上当受骗。发生旅游纠纷时，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在旅游行程中，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未开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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